
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芒市旅游客运站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的听证报告
芒市人民政府：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12月16日下午举行了《芒市旅游客运站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请给予审查。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0年11月26日芒市自然资源局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芒市旅游客运站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听证会的1号公告；12月7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20年12月16日14:50-16:30，听证会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杨汉新主持，听证人为芒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杨汉新、芒市自然资源局规划中心主任高明世，听证监察人为芒市纪委派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组副组长谢英杰、芒市人民政府督查室主任邵志巍，听证书记员由芒市自然资源局规划中心副主任俸莉和规划中心工作人员王家佳担任。听证代表应到15名，实到会14名，其中市人大代表1名、相关部门12名、律师1名。

二、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长，芒市城区内加油加气站点缺乏，居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日益增长，为了稳步推进片区建设，有效指导项目开发，不断提高片区的综合服务能力，同时，该片区并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芒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昆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芒市旅游客运站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

规划范围西临金孔雀大街，北至翡翠路，南至勐焕路，东至白象街，规划面积6.99 公顷（约104.85 亩），属于芒市集中发展片区，片区周边人口聚集，道路交通体系及市政基础设施完备，具有较好的发展条件。

本次规划的重点是落实居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同时为满足居民日常休闲游憩的需求，将金孔雀大街与勐焕路交叉口绿地调整为公园绿地。规划区内二类居住用地1.942 公顷（约29.13 亩），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27.77%；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1.66 公顷（约24.93 亩），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23.76%；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2.574 公顷（约38.61 亩），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36.8%。

该规划符合上位规划、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要求，并已通过专家评审及芒市城市建设规划审查例会审查。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会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认真进行了梳理，  13  位听证代表在会上表示同意《芒市旅游客运站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 1 位听证代表在会上不同意《芒市旅游客运站及周边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具体建议和意见如下：
安全问题，核实加油站站点布局是否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相关规定；

处理好加油站与旅游客运站之间的关系；
3.一位听证代表反映周边居民以安全隐患为由对在此建设加油站提出反对意见。
四、听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3条意见、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会同部门听证代表进行了认真研究，具体采纳意见如下：

（一）予以采纳的意见建议共2条

1.安全问题，核实加油站站点布局是否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相关规定。
采纳理由：是否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相关规定是加油站布点是否合理的关键要素，给予采纳并修改完善。

2.处理好加油站与旅游客运站之间的关系。
采纳理由：加油站与旅游客运站临近，为减小相互干扰，在道路开口、交通流线组织、停车场地等方面予以综合考虑。

（二）不予采纳的意见建议1条

1.一位听证代表反映周边居民以安全隐患为由对在此建设加油站提出反对意见。
不予采纳理由：在图则内已增加加油加气站与周边建筑安全防护距离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现行规范的说明，且加油加气站具体建设方案已征求工信、应急管理等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均符合安全退距要求，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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